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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师范学院教务处 
 

 „2014‟24号  

 

 

关于组织 2014 年齐鲁师范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 

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相关学院： 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“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有

关精神，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加强内涵建设，扎实推进我校高

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，提升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。经研究决定开展

2014 年校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评审工作，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本次评审工作，旨在鼓励、调动我校广大教师投身教育教学改革，

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性，有力促进我校的内涵建设，进一步提高

我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，并为申报省级质量工程项目做好充分的准

备。 

以立项建设的方式，重点支持各项目在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课

程体系、实践环节、教学运行和管理机制、教学组织形式等多方面进

行综合改革，努力建设一批创新人才培养基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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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立项数量 

2014 年计划立项校级特色专业 2个、精品课程 9个（2个精品课

程群）、教学团队 2 个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 个，实验教学示

范中心 1个。 

三、评审程序 

学校将成立校级质量工程项目评审专家组，采用网络评审与会议

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1.网络评审：11 月 10 日-21 日，专家登陆网站或查看相关材料

的进行预评审，根据指标体系提出项目整改建设意见，项目负责人结

合专家组意见进行整改。 

2.会议评审：12 月 4 日组织专家组对申报的各项目进行会议审

定，项目负责人汇报建设成果与特色及经费使用情况（不能超过 10

分钟），专家组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，最终拟定立项项目名

单。 

请申报学院积极准备，确保本次校级质量工程项目申报评审工作

顺利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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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

 


